
连国税发〔2017〕22号

关于给予吴红等同志记三等功的决定

各县（区）国家税务局，开发区国家税务局，市区各税务分局，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《江苏省公务员考核实施办法》，经市局研究决定，给予在2014-2016年度考核中连续三年被确定为优秀等次的吴红等31名同志记三等功。希望全市国税干部职工以他们为榜样，团结拼搏，务实进取，创新发展，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附件：2016年度全市国税系统记三等功人员名单

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

      2017年3月20日 

  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人事处承办     办公室 2017年3月20日印发  
2016年度全市国税系统记三等功人员名单
市局机关（3人）

吴  红  戴祥高  程  辉
市局稽查局（2人）
夏  阳  秦  民 

市局第一税务分局（1人）
顾德军

市局第二税务分局（2人）
顾德林  李  籍

市局第三税务分局（3人）
陈 超   封 浩  郑 婷 

市局第四税务分局（1人）
崔宏伟 

开发区国税局（2人）
闫金燕  高  松
赣榆区局（6人）
刘雪侠  张广州  于 泳  鲁 晓  刘 瑜 李 超

东海县局（6人）
唐立奇  潘山林  蔡 萌  徐 杨  倪军业  张 军

灌云县局（3人）
王绪斌　薛斌薷  杨傲然

灌南县局（2人）
宋小军  周海霞
江苏省连云港市国家税务局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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